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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於95年5月9日訂頒「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請柬格式規範」，迄今已歷時10年，為符實際作業現況，特重新檢討本規範，修正不合時宜文字用語，	刪除請柬之用紙、色彩及字體等規定，將原另訂之「臺北市政府請柬參考範例說明」納入規範，並新增電子請柬規定，以增進設計彈性，擴大本府減紙及公文電子化成效。本次修正重點如下：
1、 新增請柬型態為紙本請柬及電子請柬。(第二點)
2、 將府徽修正為市徽，以符實際。(第三點、第四點)
3、 原另訂之「臺北市政府請柬參考範例說明」納入規範條文內。(第四點第七款)
4、 新增電子請柬格式。(第五點)
5、 刪除請柬之用紙、色彩及字體等規定，以增加設計彈性。

